附件4

信用服务机构承诺书
根据《湖南省社会信用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我单位向贵办提交建档申请，现承诺如下：

一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及建档所在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和行业规章，开展业务。二、在开展信用服务工作过程中，秉承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提供的各类书面文件、工作底稿等材料均真实、有效、不弄虚作假。三、严格依据信用服务程序，独立开展信用服务工作，保证公正性、一致性、完整性，信用从业履职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。四、在进行信用服务中，按照当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管部门的规定，及时将信用服务成果及相关材料上报，并向社会及时披露。

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，自愿列入失信信用服务机构名单。并接受《湖南省社会信用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四条所列各项处置措施。

机构名称（盖章）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

承诺日期：
— 16 —
— 15 —

